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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智力残疾职业康复的理论和服务框架，为提升智力残疾人的体面就业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 ICF，分析智力残疾人的就业障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智力残疾职业康复的内容和流程。

结果 根据 ICF框架，智力残疾人的就业障碍包括主要功能障碍、就业相关功能障碍和就业环境三个方面。智

力残疾的职业康复主要涉及职业评估、职业咨询、职业技能开发与培训、职业指导、支持与协助服务，

以及职业发展环境分析等。职业康复的主要流程有评估就业障碍与职业能力、确定就业模式与目标、制

定和执行个别化职业康复计划以及追踪服务等。

结论 需要根据 ICF发展结构化和个别化的针对智力残疾的职业康复架构与服务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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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pproaches and Servic‐

es

WANG Sheng-nan1,2,3, QIU Zhuo-ying1,2,4,5, SUN Hong-wei1,2,3, ZOU Min1,2,3, LI An-qiao1,2,6

1. China Academy of ICF, Weifang, Shandong 261053, China; 2. WHO-FIC Collaborating Center in China, Beijing

100068, China; 3. Psychology Department,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261053, China; 4. Research

Institute of Rehabilitation Information,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68, China; 5.China Rehabili‐

t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Beijing 100068, China; 6. China Key Laboratory of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Rehabilita‐

tion Sport of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 Disabilit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QIU Zhuo-ying and SUN Hong-wei. E-mail: qiutiger@hotmail. com (QIU Zhuo-ying);

sunhw@wfmc. edu.cn (SUN Hong-wei)

Supported by National Special Fund Projects of Basic Research for Institutes at Central Governmental Level (Leading

project of Major Scientific Research) (No. 2017CZ-7; No. 2018CZ-4), Opening Project of Key Laboratory of Evidence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2018KFKT07) and Shandong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Research Program (No. 201837)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pproaches of services provision of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VR)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D) to promote the decent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ID.

Methods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of people with ID had been analyzed using ICF, and the content and the procedure

of VR for people with ID had been explo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ICF,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of people with ID included functioning, barriers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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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VR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ID included assessment of employment barriers and voca‐

tional capacity, vocational counseling, voc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vocational guidanc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service, VR and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he procedures of VR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ID included assessing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vocational abilities, establishing employment setting and tar‐

get,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individualized VR program, and follow-up services.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use ICF to develop structured and individualized VR framework and approaches of VR for

people with ID.

Key word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ndividualized supports;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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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强调就业是残疾人的

基于社会生活与发展权利，国际劳工组织也明确提出

“残疾人享有体面劳动的权利”。就业是残疾人的重要

权利，也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标志。从劳动

就业角度，国际劳工组织将残疾人定义为“由于身体

或精神损伤导致获得、维持和提升就业的可能降低的

人”[1]，直接确认就业领域障碍者的基本特征。

《世界残疾报告》指出[2]，残疾人就业率大大低于

非残疾人，且就业质量不高，相当一部分残疾人仅从

事临时或兼职工作，甚至在不受就业法律保护的非正

式经济体系中工作。有些残疾人即便实现就业，收入

水平也较社会同行业收入水平明显偏低[3]。

智力残疾人是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

体之一，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各种障碍。这些障

碍不仅涉及智力残疾人自身的智力与就业能力，更涉

及社会对智力残疾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针对智力残

疾人的功能状况和就业障碍，开展职业能力鉴定、就

业技能开发，以及就业相关的服务，对提高智力残疾

人的职业能力、提升其就业率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根据《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n‐

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4]有关功能和残疾的理论与方法，对智力

残疾人的就业障碍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

构建针对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架构，以促进智力残

疾人的职业康复。

1 智力残疾人的功能障碍和就业障碍分析

智力残疾是一个突出的公共健康问题，也是影响

个体发展的因素。大部分西方国家智力残疾的发病率

为1.5%，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则为4%[5]。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智力残疾人约 988

万，约占总人口的 0.75%，占残疾人口的 11.9%[6]。美

国统计数据显示，轻度智力残疾人的失业率为 70%~

80%；符合补助性保障收入的人中，近 1/3 被诊断为

智力残疾；已经实现就业的智力残疾人中，74%并未

实现正式雇佣[7]。智力残疾人是就业服务的重点人群。

根据 ICF框架，智力残疾人的功能障碍与就业障

碍总结如表1。

1.1 智力残疾人的主要功能障碍分析

智力残疾是以智力功能障碍和适应性行为障碍为

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在适应性行为领域，重点是智

力残疾人的概念性、社交性和实践性适应技能。根据

智商和适应性行为，可将智力残疾分为轻度、中度、

重度和极重度4级(表1)。

智力是一种广泛性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记

忆、思维等。与听力、视力障碍等残疾类型不同，智

力功能难以通过康复器具改善。这使得智力残疾人相

对较难获得高技术含量的岗位，或难以适应有一定灵

活性的工作情境，很大程度上制约智力残疾人就业的

范围和层次。

1.2 智力残疾人的就业相关功能障碍分析

根据 ICF职业康复核心分类，智力残疾人的职业

功能主要应考虑身体功能、活动和参与、环境因素

(表1)。智力残疾人在智力以及概念性、社交性和实践

性适应技能方面存在突出障碍[9-10]，加之往往伴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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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残疾、情绪问题[11-12]、健康问题[13-14]，使智力残疾人

在接受教育或职业训练、探索职业兴趣、发展职业能

力等方面存在突出困难。此外，智力残疾人上下班的

交通问题、对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理解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应变能力和控制能力等，也构成其现实的就

业阻碍。相比智力功能，智力残疾人的适应性行为通

过训练得到改善的空间更大；相应地，其职业能力和

职业活动表现也可通过职业训练得以提升。

轻度、中度智力残疾人的就业障碍主要来自获取

就业信息、发展职业技能和职场适应能力等方面，其

职业发展潜力相对较高，在服务支持下可实现融合就

业。对于重度、极重度智力残疾人，他们首先要解决

基本的生活技能和自理能力问题，庇护性就业是比较

适宜的就业模式。

1.3 就业环境分析

智力残疾人的就业环境涉及物理环境与人文环

境。物理环境主要指智力残疾人就业场所的规划和设

置。由于智力残疾人在融合就业环境中属于少数群

体，就业场所往往对其在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能

力以及阅读、使用设备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关注和包容

不够，缺乏对智力残疾人必要和恰当的提示。物理环

境方面的障碍不仅导致智力残疾人开展工作的困难，

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智力残疾人的偏见，加剧智力

残疾人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智力残疾人就业的人文环境包括社会态度及相关

服务、体制、政策。目前对智力残疾人的污名化、刻

板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智力残疾人就业能力的低

估，极大阻碍了智力残疾人的就业。此外，根据相关

社会保障制度，智力残疾人可能会因为就业而失去相

关补助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智力残疾人或其

家庭的就业动力。

2 智力残疾人的结构化和个别化的职业康复理论架构

与内容

2.1 智力残疾人结构化与个别化职业康复理论框架

鉴于智力残疾人在智力、职业能力、就业环境各

方面存在就业障碍，支持性服务[15-16]成为实现其体面

就业的必然要求。支持性服务源自“支持范式”[17]，

该范式认为，通过整合相关资源和策略对智力残疾人

提供支持性服务，优化环境，可以提高智力残疾人的

职业功能和能力。

支持性服务属于 ICF框架中的环境因素。针对智

力残疾人就业障碍的支持性服务是职业康复的基础。

职业康复指向有健康相关损伤或在职业相关功能

方面存在限制或局限的工作年龄个体，首要目标是实

现最佳可能的就业，具体措施要考虑相应的背景、服

务情况和具体行为[18]。职业康复的内容非常广泛，根

据 ICF职业康复核心分类组合[19]，为智力残疾人提供

职业康复服务需考虑其智力功能、活动和参与以及背

景性因素等各方面的特点。

2.2 智力残疾人结构化与个别化职业康复核心内容分

析

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服务包括职业评估、职业

咨询、职业技能开发与培训、职业指导、支持与协助

服务、职业康复的研究与政策发展研究五大类，具体

表1 智力残疾人的功能障碍与就业障碍

残疾分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智力功能和适应性行为

智商50(~55)~70；经过适当的训练与教育通常

可习得社会和职业技能，维持最低限度自主生

活，但在不寻常的社会压力下，或需协助[8]

智商35(~40)~(50~)55；在非技术或半技术的职

业中可自立，但当社会经济发生变故时，需要

监督或辅导[8]

智商20(~25)~(35~)40；在完全监督下或许可以

部分自主，在有控制的环境中，可发展最起码

的自立能力[8]

智商< 20或25；鲜有动作和语言发展，只具备

极有限的自我照顾能力，极需医护及生活照

顾[8]

职业相关的功能障碍

身体功能：能量和驱力功能(b130)；高水平认知

功能(b164)；运动耐受功能(b455)

活动和参与：掌握技能(d155)；控制应激和其他

心理需求(d240)；复杂人际交往(d721)；得到、

保持和终止一份工作(d845)；有报酬的就业

(d850)；无报酬的就业(d855)

环境因素：直系亲属家庭(e310)；处于权威地位

的人(e330)；卫生的服务、体制和政策(e580)；劳

动和就业的服务、体制和政策(e590)

社会服务

与支持

间歇的

有限的

广泛的

全面的

职业康复服

务

职业评估

职业咨询

职业技能开

发与培训

职业指导、支

持与协助服

务

职业康复的

研究与政策

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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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见表2。

智力残疾人职业康复的重点在于通过评估了解智

力残疾人的就业障碍，尤其是职业能力和就业环境，

继而通过职业培训和就业环境建设实现就业安置。有

研究以包括智力残疾人在内的四种发展性残疾人为对

象，从就业形式和收入的角度肯定职业康复的

效果[20]。

2.3 智力残疾人结构化与个别化职业康复流程

智力残疾人职业康复服务流程总结于图 1，具体

包括职业能力评定、就业模式与目标的确定、职业康

复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追踪服务等。

首先，通过评估，了解智力残疾人的功能障碍、

就业相关障碍和就业环境。评估阶段的重点在于根据

ICF职业康复核心分类组合评估智力残疾个体的智力

功能、活动和参与以及背景性因素，智力残疾人的职

业能力是这三方面整合的结果。特别要注意评估个体

的需求和资源[21]，提升智力残疾人对其康复计划的决

定权[22]。广义的评估还包括对既有就业岗位的评估，

分析工作环境特点以及对工作者的要求。

其次，根据评估结果，帮助智力残疾人确定就业

模式与目标。个体的就业模式与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个体的智力功能和职业能力。轻、中度智力残疾人

一般可以从事简单重复且安全性较高的工作，通过构

建包容性就业环境和积极推进支持性就业，实现其融

合就业；重度、极重度智力残疾人可借助日间照料中

心或相关公益机构实现庇护性就业，帮助他们逐渐融

入常规社区环境中。

如果就业市场中没有与智力残疾个体的职业能力

表2 智力残疾人职业康复的核心内容

服务类型

职业评估

职业咨询

职业技能开

发与培训

职业指导、支

持与协助服

务

职业康复的

研究与政策

发展研究

内容

包括智力功能和适应性行为评估、

职业兴趣评估、职业能力评估和职

业服务需求评估

对象包括智力残疾人本人及其家庭

成员、康复机构及学校

职业技能开发

职业培训

就业准备培训服务

增强技能培训服务

在职支持服务

通勤服务

就业相关的支持服务

日常生活支持服务

信息无障碍、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

职业转介服务

其他服务

职业康复的研究

方正汇总行职业康复的政策发展研

究

说明

评估是指为确定个人获得职业康复服务的资格而提供的服务和所开展的活动，

将个人分配到根据选择顺序运作的相应类别

协助智力残疾人制定职业发展规划，通过了解智力残疾人所处不同职业发展阶

段以及面临的主要障碍，协商可能的解决方法。职业咨询是个体实现就业结果

所必需的

根据智力残疾人的功能障碍特点，开发一些认知复杂度较低、操作步骤较少的

工作岗位；应用认知辅助技术以及就业辅助技术(就业机器人等)降低就业难度，

保障智力残疾人的就业安全

包括职业知识、技能和道德的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岗后培训三个阶

段。智力残疾人通常在成功完成培训后将保持相同或类似的工作

使智力残疾人为工作做好准备，例如适当的工作行为、按时上班、适当的着装和

修饰等

与残疾有关的辅助技能培训，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和流动；康复教学；认知训练/

再培训

为已经就业的智力残疾人提供支持服务，以稳定安置并提高工作保留率，包括

工作指导，后续跟进和后续工作以及工作保留服务。

个体参与职业所必需的旅行和相关费用。包括使用公共交通的充分培训

为超出个人正常消费的食品、住所和衣服等费用提供货币支持，以及参与评估

确定是否符合资格和职业康复需求或在接受服务时所需的费用

为智力残疾人提供的个人服务，如行动和交通等

向需要其他机构提供服务的个人(通过合作协议)提供信息和转介服务，这些服

务不是通过职业康复计划提供的

适用于无法在其他地方录入的所有其他职业康复服务

包括智力残疾人就业率、影响智力残疾人就业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或经济

发展对智力残疾人就业的影响

包括包容性智力残疾人就业政策、体面就业及其相关政策、支持性就业及其相

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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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的岗位，可以尝试通过岗位开发满足智力残疾

人的就业需求。行业和岗位层次是影响残疾人收入的

重要因素[3]，因此岗位开发除了要注意适合智力残疾

个体的特点，还要尽量避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

岗位。

其三，根据对智力残疾个体与岗位的匹配结果，

拟定和执行个别化职业康复计划。传统的职业康复形

式往往是“先培训，后安置”，但对智力残疾人适宜

采用“安置加培训”的模式[23]，也就是经过工作匹

配，在雇主的支持下实现就业安置，然后在真实工作

场所，由相关工作人员或用人单位向智力残疾人提供

培训和相关辅助。因此，一旦确定智力残疾人的就业

模式与目标，便可考虑通过功能训练、职业技能训练

等方式弥补个体职业能力与其目标岗位要求之间的差

距，或通过工作环境建设降低工作难度。

面试辅导、职业指导、适应性就业训练、在岗的

支持性服务等与就业结果关系密切[24-25]。无障碍就业

环境建设是推动个别化就业服务支持计划的重要一

环，例如由专业人士为其提供技术指导，或在工作场

所为其提供指示标牌等工作场所的便利化改造。

智力残疾人的就业往往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对就

业目标进行分解，建立若干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目标。

根据美国智力与发展性障碍协会提出的智力残疾模

型[8]，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服务应对应智力、适应

性行为、健康、参与以及情景五方面要素，充分考虑

智力残疾人在各方面的支持需求，在不同阶段，目标

可有所侧重。要提出达成目标的方法以及评估达成情

况的指标，确保目标落实。制定个别化职业康复计划

时要考虑智力残疾人在发现、获得以及支付康复服务

方面往往有更多困难[26]，以及智力残疾人对康复服务

可及性的差异[27]。

此外，智力残疾个体及其监护人的动机和意愿直

接影响职业康复服务能否成功[28]。因此在职业康复计

划中，服务提供方与接受方要对就业目标达成共识，

并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其四，职业跟踪服务，保障智力残疾个体的就业

质量。跟踪是在就业安置之后，了解智力残疾人和用

人单位双方的意见，对智力残疾个体的工作适应性做

出评价，并协助个体解决就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美国残疾人就业政策办公室提出“个别化定制就

业 (customized employment)”[29]，对上述四个环节进

行了整合：以残疾人的需求、愿望和技能为中心，搭

建与潜在雇主交流的平台，向智力残疾人提供一站式

服务，包括对残疾人提供教育、对工作场所进行改造

以及人力资源服务项目等。这种服务方式更强调智力

残疾人的个别化支持需求，力求提供服务和长期就业

图1 智力残疾职业康复的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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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最优化。

3 发展智力残疾人结构化与个别化职业康复的相关政

策建议

3.1 提升对智力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重要性的认

识

职业康复是连续统一的全面康复的一部分。智力

残疾人的体面就业不仅可以改善其生活质量和社会融

入，推进其赋权增能，也是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

发展成果的标志，有助于社会的公正和谐发展。

河南省 2016年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

息调查的数据显示，智力残疾人的康复需求主要集中

于医疗[30]，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智力残疾人的

就业率分别为 34%、24.8%、14.4% 和 8.2%[31]。这不

仅说明智力残疾人及其家庭对康复理解的局限性，也

折射出整个社会职业康复服务发展的滞后。为进一步

推动智力残疾人与环境的匹配，使其获得、维持和提

升适宜的就业，必须提高包括智力残疾人及其家庭在

内全社会的职业康复意识[32]。

3.2 促进职业康复与教育康复、过渡计划间的衔接

康复是一个全生命周期概念。随着年龄增长，智

力残疾人面临从儿童和学生到公民和工作者的身份转

换，个体需求和生涯发展目标也会随生命发展阶段的

变化而变化。因此，应重视智力残疾人从学业发展到

就业发展的过渡。从康复的角度，即重视教育康复与

职业康复的衔接，推进个别化过渡计划和个别化教育

计划，力求职业康复服务的连续性，推动实现智力残

疾人的终身发展。

3.3 整合职业康复相关资源

职业康复是与医疗康复、教育康复、社会康复并

列的康复形式。制定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服务计划

时，要注意树立“大康复”的理念，将职业康复服务

与其他康复形式结合起来，提升智力残疾人身体、精

神、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功能，保障其持续的职业

发展。

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涉及康复治疗学、心理测

量学、职业心理学、康复咨询学、康复辅助技术、残

疾研究、社会工作等多个学科。发展智力残疾人的职

业康复服务，要加强学科间合作，整合各种职业康复

服务资源，逐步构建协同互补的智力残疾人职业康复

格局，包括就业市场预测体系、职业训练体系、职业

技能评估体系、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对智力残疾人就

业的激励机制等。

3.4 加强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研究

智力残疾人独特的就业障碍使智力残疾人的职业

康复服务具有特殊性，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除

了整合相关交叉领域的资源，也要理顺其内在逻辑联

系，实现体系的构建和有重点的突破。应将职业心理

学和康复相关的最新理论、方法引入智力残疾人的职

业康复研究，关注智力残疾人就业中的各种困难，探

索职业康复的有效方法，帮助智力残疾人这一就业困

难群体变成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平等参与社会经济生

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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